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校外專業實習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4 月 23日 102 學年度第 4次課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4 月 30日 102 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1 月 8日 108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特殊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大學部學生為能

將理論與實務兼備，特制定本辦法。本辦法所規定之實習亦含海外實習，除相

關法令另有規範外均適用。 

二、本系授課教師得就專業知識與技術領域，規劃學生校外專業實習之實習內涵與

規章。 

三、本系授課教師應依規劃之專業實習內涵與計畫，輔導學生擇定合適之校外實習

場所進行實習。 

四、校外專業實習內涵與實施方式可採學分制或非學分制，依專業知識與技術領域

規劃實習內涵與活動，並得於學期中或寒暑假進行；若採學分制須符合本校學

則第十七條之規定。 

五、學分制(或非學分制)之每學分實習時數與總學分數，由本系授課教師依專業知

識與技術領域制定之。 

六、本系授課教師應於校外專業實習實施前，將擬進行校外專業實習學生之實習資

料表彙交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七、本系授課教師應明確依所實習之專業知識與技術領域，規劃學生之實習評量方

式與標準，並取得實習機構之配合。 

八、本系各教師得於學生完成校外專業實習後，舉行成果發表會，並邀請校外實習

合作機構參與，以提供校外專業實習之改進意見；每年並定期檢討校外專業實

習成效。 

九、本系學生進行校外專業實習之實習機構所要求之實習費由實習學生自付；於校

外實習期間，所需膳宿旅雜保險機票等費用及指導老師之出差旅費，除實習機

構同意負擔或有特別規定，原則上由實習學生自行負擔。 

十、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須辦妥學生意外保險，並於實習前，授課教師將有關實

習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詳細說明，俾讓實習學生瞭解與遵守。 

十一、本系授課教師應與實習機構簽訂正式合約，內容應包括實習目標、學生工作

場所安全規範及學生權益等，由雙方協定後訂定之。若實習機構有違反約定

之情事，除解約外，必要時得由本校依法律途徑請求賠償。 

十二、為推動學生校外專業實習業務及審議相關事項，本系得應成立「特殊教 育

學系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由系課程委員成員擔任之。 

十三、「特殊教育學系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十四、特殊教育學系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議以一學期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委員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始得做成決議。 

十五、本要點如有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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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生校外專業實習機構合約書 
國立臺南大學 特殊教育學 系所（以下簡稱甲方）茲承                                

（以下簡稱乙方）以之協助，提供    名學生實習機會，以達到學以致用，理

論與實務並重之教育目標。茲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依照下列各項辦理： 

一、 甲方實習指導老師與乙方實習指導主管共同監督指導學生實習相關業務。 

二、 召開實習座談會，討論實習期間相關規定等事宜。 

三、 實習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週，共計    小時。 

四、 實習期間甲、乙雙方負責學生之生活管理與考核及實習成績之評定。 

五、 負責安排各種實習課程及技能訓練，唯不使學生擔任非相關及危險性工

作。 

六、 實習期間，若遇特殊狀況，乙方應主動與甲方連繫。 

七、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或變更事項，由雙方協調修訂之。 

八、 本合約自雙方簽約日起實施之。 

合約簽訂單位 

甲方： 

合作學校：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代表人：  系主任 

指導老師：                               （簽章） 

學校地址：700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 2 段 33 號 

聯絡電話：(06)2133111 分機（       ） 

乙方： 

合作機構： 

代表人： 

機構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